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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  
政府總部  
公務員事務局  
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 
栢志高先生， JP 

 

栢志高先生：  

檢討房屋津貼調整機制  

 你曾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九日來信，就實施新的居所

資助津貼、自置居所津貼和租金津貼的調整機制，及根據

上一年全年租金變動調整自行租屋津貼和住所津貼的建

議，徵詢薪常會的意見。  

 謹此告知，薪常會在詳細考慮後，贊成來信所提出的建

議。  

 

 

 

   署理秘書長苗華安  

 

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八日  


